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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22 

 

 

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1-3 号 

发电机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2011 年公司与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、吉林吉长能源有

限公司、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统称：四平合营公司）签署了

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》，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所属 1 号、2 号、3 号

机组。2014 年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就继续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所

属 1 号、2 号、3 号机组，以及以后各年度的“电厂”运行费、三台

机组的部分电量计划转移给四平电厂二期 4 号机组等事项达成一致

意见，并草签了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，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

董事 9 名。会议以“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 0 票弃权”审议通过了《受

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3 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委托方四平合营公司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35.1%、外方（长平

热电、长平能源、长平电力）45%、吉电股份 19.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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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，四平合营公司为公司的关

联方，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标的资产的历史经营情况 

四平合营公司近两年经营情况，2012 年发电量为 94019 万千瓦

时，售电量为 83171 万千瓦时，售热量为 300.20 万吉焦，主营业务

收入为 54277.17 万元，利润总额为 7107.30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为

5312.32 万元。 

2013 年发电量为 93733 万千瓦时，售电量为 82636 万千瓦时，

售热量为 300.63 万吉焦，主营业务收入为 53775.26 万元，利润总额

为 7341.25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为 5489.20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

为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，充分发挥公司在四平地区资产的运

营效率，降低成本，提高经济效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可行性 

1、由于四平合营公司与公司所属四平第一热电公司相邻，公司

接受该项委托后，在人员、物资调配、燃料统筹采购等方面可充分发

挥协同效应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有效降低成本。 

2、四平合营公司所有的 3 台机组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有《长

期供购电协议》，在目前吉林省发电利用小时大幅下降的情况下，其

机组可保证每年不低于 4500 小时的基本电量。同时，四平合营公司

3 台机组电价水平（1、2 号机 0.6463 元／千瓦时、3 号机 0.648 元／

千瓦时、脱硫电价 0.013 元／千瓦时）远高于吉林省平均标杆电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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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3844 元／千瓦时。拨付给公司的运行管理费用按基本电量每度电为

0.4108 元／千瓦时，可以满足公司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1 号、2 号、

3 号机组的需要。 

3、在不影响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中约定的上网电量及供热量前提

下，四平合营公司原则上同意将其机组在非采暖期的部分电量计划转

移给四平第一热电公司机组，可为公司增加收益。 

4、目前四平市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期，冬季采暖供热需求逐年大

幅增加，现供热面积为 1100 万平方米。四平合营公司目前每年 300

万吉焦的供热量，远远不能满足四平市供热市场的需要。不会对公司

所属四平第一热电公司（35 万千瓦等级机组）供热市场产生影响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

    1、根据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 2010 年末签订的《委托运行管理合

同》和 2014 年草签的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补充合同》中约定：遇国

家调整上网售电价，本合同中的基本上网售电量运行费单价在合营公

司获得基本上网电价调整时按同等额度予以调整。 

    2、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补充合同》中约定的委托运行费是上网售

电量乘以运行费单价 0.4108 元／千瓦时（含税）。 

    3、2013 年末吉林省平均标杆电价 0.3844 元／千瓦时，委托运行

费上网电价高于吉林省标杆电价 0.0264 元/千瓦时（含税）。 

    综上，预计每年委托运行价格合同期内均高于吉林省标杆电价。 

六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在原有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》基础上，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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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协议》内容如下： 

1、运行费的结算单价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1 日，

四平合营公司支付公司运行费用按基本电量每度电人民币 0.4108 元

／千瓦时；其他电量按四平合营公司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就该些上

网电量结算的上网电费电价的 90%支付；售热量按人民币 21.5638 元

／吉焦支付。 

 2、与电厂管理、运行和维修有关的支出和费用：运行费在满足

4500 小时基本电量及 300 万吉焦供热量的前提下，包括：运行所需

的燃料及相关费用；为管理、运行、维修直接聘用的运行方雇员的工

资、福利和其他相关费用；管理、运行、保养、维修和大修费用；一

切有关运行、维修、试验、校验或管理的其他费用及开支等。 

3、在不影响“原合同”及“补充协议”关于上网电量及供热量的

约定的前提下，四平合营公司原则上同意将其机组在非采暖期的部分

电量计划转移给四平第一热电公司机组，但所有转移电量结算价格应

为合同所规定的运行费的结算单价减去脱硫电费单价。 

4、2014-2016 年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在 12 亿元以内，每年 4 亿元。 

七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，吉林吉长热电有

限公司设立于 1997 年 12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金 4.6 亿港元，合作经营

期 21 年 3 个月，至 2019 年 3 月合作经营期满。合营期满后，全部资

产归中方股东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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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热电（长江基建全资子

公司—长平热电投资有限公司）45%、吉电股份 19.9%。吉林能交总

为公司大股东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.1.6 第一款

“因与上市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，在协议或者安排生

效后，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，具有本规则 10.1.3 条或者 10.1.5 条规

定情况之一的；”规定。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双方签

署的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》及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构成

关联交易。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

计）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 35,708.00   23,011.00    9,577.00    1,283.00  

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1 台 5 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，

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《长期供购电协议》，约定年基本电量不

低于 4500 小时，目前电价 0.6463 元／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 0.013

元／千瓦时）。 

2、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,吉林吉长能源有

限公司设立于 1997 年 12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金 4.6 亿港元，合作经营

期 21 年 3 个月，至 2019 年合作经营期满。合营期满后，全部资产归

中方股东所有。 

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能源（长江基建全资子

公司—长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）45%、公司 19.9%。吉林能交总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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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大股东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.1.6 第一款“因与

上市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，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，

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，具有本规则 10.1.3 条或者 10.1.5 条规定情况

之一的；”规定。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双方签署的《委

托运行管理合同》及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构成关联交易。

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  22,273.00   21,754.00    9,576.00    1,143.00  

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1 台 5 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，

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《长期供购电协议》，约定年基本电量不

低于 4500 小时，目前电价 0.6463 元／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 0.013

元／千瓦时）。 

3、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,吉林吉长电力有

限公司设立于 1997 年 12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金 6.9 亿港元，合作经营

期 21 年 3 个月，至 2019 年合作经营期满。合营期满后，全部资产归

中方股东所有。 

目前股权比例为吉林能交总 35.1%、长平电力（长江基建全资子

公司—长平电力有限公司）45%、公司 19.9%。吉林能交总为公司大

股东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.1.6 第一款“因与上市

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，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，或者

在未来十二个月内，具有本规则 10.1.3 条或者 10.1.5 条规定情况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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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”规定。公司与四平合营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双方签署的《委托

运行管理合同》及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构成关联交易。

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  43,525.00   31,846.00   34,621.00    3,062.00  

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 1台 10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，

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《长期供购电协议》，约定年基本电量不

低于 4500 小时，目前电价 0.648 元／千瓦时（不含脱硫电价 0.013 元

／千瓦时）。 

八、尚需履行的程序 

本次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3 台供热发电机组关联交易事

项，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需提交公司

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九、对公司影响及存在风险 

1、委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1 号、2 号、3 号机组，可综合利

用公司在四平地区的资源，发挥协同效应，降低各项成本，提高效率

增加效益，对公司的经营将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。 

2、目前，发电燃料采购成本占经营成本的 70%以上，如燃料价

格继续大幅攀升，对公司委托运营管理将产生较大影响；如人工成本

的不断增加，也将对公司委托运营管理产生一定的成本压力。 

3、如公司运行管理不到位，致使四平合营公司 1 号、2 号、3 号

年度基本电量未能达到 4500 小时，供热量未能达到 300 万吉焦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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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需按《委托运行管理合同》对四平合营公司予以相应补偿。 

十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

1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

知了我们,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,获得了我们

的认可,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，上述关联交易既可

以在人员、物资调配、燃料统筹采购等方面充分发挥协同效应，有效

降低成本，又可解决与公司四平第一热电公司同业竞争问题。公司受

托管理管理方的资产为正常的商业往来，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

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

响。  

十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

3、公司独立董董事专项意见 

4、四平合营公司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长期供购电合同 

5、委托运行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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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

